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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社通〔2018〕100号                                          

富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认真做好2018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级各有关单位：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关于印发〈昆明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昆人通〔2004〕80号) 精神，为切实做好2018年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

（一）考核范围和对象

经编制部门批准设立并进行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除外）在职在编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
（二）年度考核的时间界限

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止，特殊行业的年度考核可根据本行业本单位工作安排调整。
（三）考核标准、内容和档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要以岗位职责及年度工作任务为基本依据。考核标准应明确具体，不同专业和不同职务、不同技术层次的工作人员在业务水平和工作业绩方面应有不同的要求；还应对受聘人员工作态度、勤奋敬业精神和遵守工作纪律和规章制度,特别是出勤情况进行考核。

考核内容包括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年度考核要严格坚持标准，符合实际。

2018年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以各镇（街道）、主管局为单位进行考核，被确定为优秀档次的人数，最多不超过本单位人员总人数的15%（优秀比例的测算按“四舍五入”法取整不取零）。
（四）考核方法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考核，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平时与定期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以定量考核为主。

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和年度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平时考核随时进行，由被考核人根据工作任务定期记实，主管领导负责定期检查评鉴。

各考核单位要严格按照考核文件及本单位《岗位说明书》的规定，结合绩效工资改革的相关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考核方案，创新考核办法、手段，细化、量化考核指标，严格考核评定档次比例，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以考核促进本单位的管理和发展。

（五）考核结果的使用

事业单位年度考核结果作为续聘、解聘、增资、晋级、奖惩、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等的重要依据，关系到事业单位管理工作的整体效果。各单位要加强对考核结果的兑现力度，要与评选先进活动、开展奖励表彰工作紧密结合。
（六）有关问题的处理

1.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新进人员，试用期未满的，参加考核，只写评语，不确定档次，其考核评语作为转正的依据之一；试用期满转正的，参加当年考核并确定档次。

2.调入人员，由原单位提供有关情况，在现单位进行考核，确定档次。

3.从军队转业、退伍到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根据转业、退伍时的鉴定和工作情况考核，转业、退伍当年一般确定为合格，次年起转为正常考核。

4.升任、降任、转任、调任等原因导致人事行政关系变化的人员，按新职务(岗位)进行考核，其职务(岗位)变化前的情况由原单位提供。

5.由单位派出学习或从事其它工作的人员，由原单位考核，有关单位提供情况。

6.2018年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仍然按照《关于印发〈昆明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昆人通〔2004〕80号)执行，其中部分规定与《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不符的，以新规定为准。

二、考核审核报审时间及报送材料

（一）报送时间

全县事业单位年底考核报送时间为2018年12月21日前，对逾期报送考核材料的，不予审批，其考核结果对工资待遇造成影响的由单位自负。

（二）报送材料

1.年度考核登记表

2.2018年富民县事业人员考核名册

3.2018年度富民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审核备案表

    4.富民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档次花名册

    5.富民县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专项清理整治情况登记表

    报送方式：纸质及电子文档

联系人：刘玉勇        联系电话：68811142

    附件：1.年度考核登记表

2.2018年富民县事业人员考核名册

3.2018年度富民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审核备案表

          4.富民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档次花名册

          5.富民县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专项清理整治情况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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